“心·港湾”人才工程助学金

评审实施细则

    一、资助对象

    建工学院、经管学院和财会学院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本学年无任何违纪处分；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本学年无恶意旷课、夜不归寝、考试舞弊等失信行为；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本学年考试无不及格科目；

    5.家庭经济困难，能够出具低保证、残疾证或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生活简朴，无吸烟、酗酒、泡吧等高消费行为；

    6．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

    三、奖励及资助标准

    按照学年申请和评审，一般为每人每年2000-4000元。

    四、评审办法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评审办法。

建工、经管和财会学院根据“心·港湾”人才工程助学金申请条件，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参加申请，提交申请材料。二级学院成立由领导班子成员为组长，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学生代表等为成员的评审小组。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等额确定本学院拟推荐学生名单，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布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公示受理电话。公示无异议后，由所在二级学院将评审情况及结果上报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审查，审查无异议后，由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学校范围内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如无异议，将评审情况及结果上报“心·港湾”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

五、相关事项

获得“心·港湾”人才工程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心·港湾”人才工程助学金。

    六、本细则由本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